
《郑州市二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2024-2035 年）》 

公示材料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东至华山路，南至颍河西路-能源路-二砂

南路，西至二砂中路，北至二砂北路，总面积为 42.60 公顷，

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18.80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23.80 公顷。 

二、规划定位 

规划通过对街区的保护更新、功能置换和业态提升，以

保护建筑风貌、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空间环境等为重点，加

强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与更新利用，将本街区打造为“构建

新秩序、创引新业态、融合新生活的工业遗产活化片区”。 

三、保护控制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位占地面积为 18.80 公顷。 

（1）该范围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文物的保护

管理、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等工作，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文物保

护法律法规的要求。 

（2）该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



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3）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

及色彩等。 

（4）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应当经郑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 

（5）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建筑物建筑高度控制不超过

15 米。 

2、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占地面积 23.80 公顷。 

（1）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

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

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自然资源与规划部

门批准。 

（2）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历史建筑的本体及环境的保护、

修缮工程，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后方可进行。 

（3）新建、改建建筑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

彩、功能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并不得影响历史建筑风

貌的展示。 

（4）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物建筑高度控制为 4 个

等级，分别为 15 米、24 米、60 米、100 米。 



3、建筑分级保护与整治要求 

（1）文物保护单位 

修缮类建筑是指街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采用“修缮”

的保护与整治方式，主要手段包括日常养护、防护加固、现

状修整、重点修复等 4 类工程。 

①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规进行保护管理和审批。 

②对文物建筑的利用应遵循《文物建筑开放导则》并经

相应级别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2）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针对街区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采用“修

缮、维修、改善”的保护与整治方式。 

①按照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相关法规规章进行

保护管理和审批。 

②保护措施以修缮、维修和改善为主，原则上应原址保

留。 

③对历史建筑的改善，应保护其临街立面及其它有价值

的外立面、主体结构形式、有价值的平面布局、特色材料装

饰和部位以及历史环境要素不得改变。除此之外的其他部

位，可根据保护和利用的要求适当改变，但不得损害核心价

值要素。 

④对传统风貌建筑的改善，应保护其临街立面及其它有

价值的外立面与建筑形制、特色材料装饰、部位的真实性，



对建筑外观可加以维护修饰。建筑内部鼓励改善使用条件、

适合现代使用。 

⑤鼓励、支持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发展公共服务和

数字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地方文化研究、展馆、博物馆等

功能的活化利用，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不利的功

能进行置换。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利用应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3）与传统风貌协调建（构）筑物 

适用于街区内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构）筑物，采

用“保留、维修、改善”的保护与整治方式。 

①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构）筑物应在不损害历史

风貌真实性的原则下，按照风貌指引，对建筑外观加以维护

修饰，鼓励对建筑内部使用条件进行提升、适合现代使用。 

②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构）筑物在符合保护规划

和实施方案的前提下，可以危房原址重建，并应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 

③如确需进行改建、扩建、局部拆除，需经过专家及相

关部门论证后可允许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拆除更新。 

（4）与传统风貌不协调建（构）筑物 

适用于街区内的与传统风貌不协调、功能与街区发展不

匹配、建筑质量较差的其他建（构）筑物，采用“拆除不建”

的整治方式。新建的建筑在高度、外观形式、色彩等方面应



与传统风貌相协调，保持街区肌理特征，并符合街区功能调

整的要求。 

4、历史街巷格局 

严格保护重点历史街巷的名称及走向，严格控制街巷空

间尺度，禁止拓宽街巷宽度，严控街巷整体风貌，对沿街建

筑进行分类整治，新建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风格等方

面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对街区内的中央景观大道，应按原

貌进行修复。 

严格保护一般历史街巷的名称及走向，严格控制街巷空

间尺度，禁止拓宽街巷宽度，对沿街建筑进行分类整治，新

建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风格等方面应与传统风貌相协

调。 

整治街巷环境，拆除沿街私搭乱建建筑，还原历史环境

要素，统一布置与街区风貌相协调的路灯、指示牌、垃圾箱

等街道家具和环境小品。 

在保护的前提下，采用灵活的技术标准和手段，改善街

巷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占用街巷空间且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

电线杆、变压器、架空电线等市政设施进行移位或入地改造。 

5、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的保护和整治包括街区内历史环境要素的保

护与街区总体环境，历史环境要素作为体现街区传统风貌和

历史环境的重要因子，也是保护的重要对象。对历史环境要



素应原址原物保护，不仅要保护其不被破坏而消失，而且要

关注其保存和使用状况。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组成部分的历史环境要素应按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保护的要求进行保护。 

 

附图： 

1、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图--建筑要素 

2、街区保护区划图 

3、空间结构规划图 

 








